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435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101年8月20日
出席：尹啟銘             薛承泰           陳振川（顏久榮代）           彭淮南（嚴宗大代）           張盛和
施顏祥 (周作姍代）           毛治國（陳建宇代）
陳保基                       陳士魁 
石素梅（鹿篤瑾代）           王如玄（賴錦豐代）           陳裕璋（林棟樑代）           黃萬翔  吳明機
一、本會第1434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            （102-105年）』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有助於促進我國公共運輸之良性發展，可提升公共運輸使用率與服務品質，逐步建構綠色優質永續的公共運輸系統，原則予以支持。

(二)本計畫期程自102年至105年共計4年，總經費需求新台幣200億元，有關102年度經費需求數請依該年度實際預算核列數予以調整。其中屬服務性路線或偏遠、離島地區民眾基本運輸服務補貼所需經費56億元，請主計總處協助納入交通部基本需求額度支應。

(三)有關地方公共運輸發展主要屬地方自治事項範疇，請交通部檢討提高地方配合款，並預為規劃本計畫完成後之退場機制。

(四)請交通部研究對偏遠及離島地區既有公共運輸特殊的公車文化適度保存，並與鄰近之觀光景點串連及進行整體行銷。

(五)本案補助對象應以具整體性、自償性、跨域整合及創新加值之提案為優先，各年度實施計畫請交通部預為提前作業，並於每年度3月底前完成審定，陳報行政院核備。

(六)為提升地方政府對於公共運輸發展之重視與配合，請交通部每年定期針對地方政府推動公共運輸發展之成效進行評比與公告，並將評比結果作為中央補助地方公路建設計畫經費之重要參據。

(七)為利公共運輸之永續發展，請交通部評估建立公共運輸永續發展之財務機制，以降低公共運輸建設之政府財政負擔。

三、行政院交議，農業委員會陳報「政府重大公共建設            ─農業建設次類別『加強農田水利建設』(中長程)            計畫102年至105年度(第四期)」一案，提請  討            論。
結論：

(一)為改善農民生產所需之相關農田水利設施，以維護糧食生產安全，本計畫確屬需要，原則支持。本計畫所需經費暫以156億元為原則，其中有關「農地重劃」及「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之業務涉及內政部部分，請農業委員會依照後續業務分工情形，再辦理計畫修正。

(二)有關本計畫之全國性(灌區內外)農田水利設施的整體上位規劃與前三期執行成果檢討，請農業委員會應以調整經營模式、落實減少灌溉用水滲漏、增加農業產值、維護糧食安全及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為重點，於102年底前分別完成報核工作，作為本計畫滾動式檢討方向之依據。

(三)本計畫配合「彰化大城鄉經濟振興方案」及「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辦理部分，請農業委員會積極推動並逐年確實檢討成效，俾達成該二方案既定計畫目標。

(四)為推動節能省水黃金廊道示範區計畫，輔導農民施設旱作管路灌溉系統及農業用水再利用等工作，請農業委員會就重點工作優先投入並增加經費辦理，以加速示範區計畫推動。
(散會：下午4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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